
填 表 说 明
一、本表可手写，也可打印，但需签名和盖章的位置只可手写；填写时应字

迹清晰、内容真实完整，因自身填写原因造成的不利后果，审核登记机关不承担

责任。

二、《登记表》填写要求

1.“工会名称”应以工会公章名称为准，填写全称。

2.所有涉及地址信息的内容，都应填写为××市××县（区）××路××号

××，“办公地址”为工会组织实际开展相关业务的地址。若“住所地址”与“办

公地址”不一致，均应详细填写，邮政编码必填。

3．基层工会的上级工会按照工会组织隶属关系确定。

4.如申请变更，则先勾选需变更内容，再进行相应填写，变更哪项填写哪项，

不需变更则无需填写。

5．“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”中，如工会主席为“兼职”，则应填写“现任其他

职务”。

6.“业务范围”是指该工会组织主要负责业务范围的详细介绍 (不超过1000

字) 。如工会组织开办企业的，应在此注明所开办企业名称。

7．《基层工会经费、财产验资证明》中所填数据应与所提交相关材料数据保

持一致。

8.已开设银行账户的，应如实填写开户银行和账号信息。

9．“基层工会经审委员会意见”，应加盖基层工会经审章，若无经审章，则应

由基层工会经审主任签字“情况属实”并签名确认，不可代签。

另需注意：1.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第11条和《企业工会主席产生

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、法定代表人、合伙人以及他们的近亲

属，不得作为本单位工会主席、副主席候选人；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，外籍职工

不得作为本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。

2．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第30条规定，基层工会委员会每届任期三

年或五年，具体任期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确定。

3．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第33条规定，基层工会主席因工作调动或

者其他原因空缺时，应及时按照相应民主程序进行补选。补选主席的任期为本届

工会委员会尚未履行的期限。

4．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第35条规定，基层工会主席、分管财务和

资产的副主席、财务和资产管理部门的人员，不得担任同级工会经审委员会委员。




